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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有關電動汽車的分銷權協議

此乃澳能建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作出的
自願公告，以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本集團之最新業務發展情況。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自由充（澳門）有限公司（「自由充」）（本公司
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作為分銷商於2023年2月22日與柳州五菱汽車工業有限公
司（「供應商」）（五菱汽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股份代號：305（「五菱汽車」））的附屬公司）訂立分銷協議（「該協議」）。根據該協
議，自由充將作為供應商將提供以於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及新加坡（統
稱「指定地區」）分銷的若干電動摩托車及電動送貨車（「產品」）的分銷商，自2023
年3月1日起至2026年2月28日止為期三年（「期限」）。

主題事項

自由充作為供應商提供以於指定地區分銷的產品的分銷商，負責該等產品的營
銷、銷售並提供售後服務。

根據該協議，供應商應按基於不同型號產品的原材料成本及供應商的定價政策的
價格向自由充銷售產品。實際價格以自由充與供應商將訂立的銷售訂單為準。

自由充應以電匯方式向供應商支付產品的購買價款，其中30%須於簽署相關最終
銷售協議日期後10日內支付，而餘下70%須於供應商交付相關產品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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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該協議，自由充應盡合理努力協助供應商實現其產品的銷售目標（「銷售目
標」），即第一年、第二年及第三年分別為1,000輛、3,000輛及5,000輛車。倘銷售
目標未能達成，訂約方須討論將採取的補救措施，倘未能達成該等補救措施，則
供應商有權單方面終止該協議。

本集團的背景

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本集團主要從事(a)提供建設服務，包括(i)建設與裝修
工程；(ii)高壓變電站建設及其系統安裝工程；(iii)機電工程服務工程；及(iv)提供
設施管理服務；及(b)電動汽車（「電動汽車」）相關業務。自由充為本公司的間接全
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提供電動汽車充電服務及其他電動汽車相關業務。

訂立該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為進一步擴大本集團現時的電動汽車相關業務（屬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董事
會認為，於指定地區分銷供應商的產品將使本集團能進一步發展電動汽車產業生
態圈的上游業務，繼而在發展一日千里的電動汽車行業中持續壯大自身規模。本
集團亦能保留在指定地區購買供應商有關電動汽車的終端客戶，為本集團開啟門
路，擴展其電動汽車相關業務（如電動汽車充電系統）的客戶群及提升其在指定地
區電動汽車市場的市場份額。

董事經考慮以上理由後，認為訂立該協議符合本集團的利益，以及該協議的條款
誠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股東整體的利益。

承董事會命
澳能建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郭林錫

香港，2023年2月22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郭林錫先生及蘇冠濤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陳寶儀女士、張翹楚先生及廖永通先生。

* 僅供識別


